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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過敏氣喘病人受到病毒感染、過敏原、空氣汙染物或任何誘發因子造成急

性發作時，通常病人會出現下列的先兆包括有：  

1) 開始出現或增加咳嗽、喘嗚、胸悶、或呼吸急促等症狀。 

2) 半夜會因咳嗽、喘嗚、胸悶、或呼吸急促等症狀而影響睡眠。 

3) 運動後或爬樓梯後會有咳嗽、喘嗚、胸悶、或呼吸急促等症狀。 

4) 短效型支氣管擴張劑的使用頻率增加，且支氣管擴張效果比平日差，無法維

持四個小時以上。 

5) 尖峰呼氣流速低於預測參考值或個人最佳值的 80％。 

 

當病人有反覆發作進行性的呼吸急促、咳嗽、喘鳴、胸悶或是有以上綜合的

症狀出現時即代表有氣喘急性惡化。嚴重的氣喘惡化可能會有生命危險，而治療

這類病童需要嚴密的監控。當病人有氣喘嚴重惡化時，應該儘速尋求專門治療氣

喘過敏的醫師或醫療機構進行緊急評估與治療。 

 

    另外因為肺部解剖構造和生理功能的眾多不同，使得嬰兒比起孩童有更高的

危險性會造成呼吸衰竭。儘管如此，在嬰兒而言呼吸衰竭還是很少見的。運用除

了（PEF）尖峰吐氣流量以外的其他多種氣喘惡化指標來做密切地監控，可以對

嚴重度做準確地評估。嚴重呼吸急促導致無法順利餵食，是嬰幼兒快要呼吸衰竭

的重要指標。 

 

    正常嬰兒用脈衝式血氧計所測出的血氧飽和度應該要大於 95％。當嬰兒使



用高流量的氧氣而且狀況持續惡化使血氧飽和度小於 90％時，應該做進一步的

動脈血氧分析。除非身體檢查時有發現有肺部實質疾病的跡象，否則一般並不建

議作常規的胸部 X光檢查。 

    氣喘急性惡化的處置為了要達成血氧飽和度大於 95％的目標，可以使用鼻

子套管、面罩、或是在部分嬰兒身上可使用氧氣頭罩。速效吸入型乙二型交感神

經興奮劑應該要規則地間歇性給予。結合乙二型交感神經興奮劑和抗乙醯膽鹼劑

更可降低住院的機率和增進尖峰吐氣流量（PEF）和第一秒用力吐氣量（FEV1）(只

適用於可以進行肺功能的病童)。即使如此，當病人在急診部門接受過積極的治

療而住院後，此時若已使用氣霧式乙二型交感神經興奮劑和口服或注射型的類固

醇藥物，再加上氣霧式抗乙醯膽鹼製劑，在臨床上無法提供更多的療效。 

相對於乙二型交感神經興奮劑的高療效性和相對安全性而言，茶鹼在治療急

性氣喘發作上幾無意義。茶鹼在使用上有時會導致嚴重和致死性的副作用，尤其

是在那些長期使用緩釋型茶鹼治療的病人身上，更何況茶鹼的支氣管擴張作用也

不如乙二型交感神經興奮劑有效。但是在一篇瀕死性氣喘發作的研究中顯示，即

使病人已經積極地使用吸入型和靜脈注射式乙二型交感神經興奮劑，吸入型抗乙

醯膽鹼藥物，口服或注射型類固醇，此時再加上靜脈注射型茶鹼仍然可提供額外

的療效。 

 

對於輕度持續性氣喘病人的急性發作時，使用每日每公斤一毫克的類固醇治

療已足以提供適當的療效，三到五天的療程應該已經足夠。現今的研究建議不管

是短期地治療或是治療數個星期，使用高劑量類固醇治療的氣喘病人，並不需要

逐漸降低類固醇治療劑量後再停藥。有些研究則發現在氣喘急性發作之時，頻繁

使用高劑量的吸入型類固醇是有效的，但是在這種治療方法推行之前還需要更多

的研究來證實。 

 

對至急性醫療照護機構的氣喘急性發作病童而言，關於他們是否能夠由急診



部門出院，或是應該住院進一步治療的標準如下。 

1. 需要繼續在急診部監護的條件 

●治療一至二小時之後仍然效果不佳。 

2. 需要住院的情況  

●到急診部尚未治療前之尖峰呼氣流速值（PEF）低於預估值（最佳值）

之 25％。(只適用於可以進行肺功能的病童) 

●治療後尖峰呼氣流速（PEF）低於預估值（或最佳值）之 40％。(只適

用於可以進行肺功能的病童) 

●過去曾有嚴重氣喘的病史，特別是曾住院過。 

●屬於易氣喘致死之高危險群病人。 

●當發生急症，不方便到醫院就醫。 

3. 住進加護病房的情況  

●在急診室對治療無反應/或病情急速惡化。 

●呈現昏睡，快要呼吸窘迫及意識喪失。  

●即將呼吸衰竭：雖然供給氧氣但仍血氧偏低（PaO2< 60 mmHg）。 

4. 從急診室出院 

  對急診室的處置反應良好，且吸入最後一次氣管擴張劑後觀察 60 分

鐘以上，病情穩定（PEF>70％）(只適用於可以進行肺功能的病童)，即可

從急診室回家，但回家後必須注意： 

● 在從急診處出院後須口服類固醇，成人服 7-10 天兒童 3-5 天。 

● 支氣管擴張劑之劑量可依症狀及肺功能(只適用於可以進行肺功能

的病童)的改進視需要使用，直到乙二型交感神經興奮劑之使用量

回到發作前的狀況。 

● 急性期過後抗膽鹼藥物無法再提供任何好處，應該迅速停用。 

● 病患應該開始或者繼續使用吸入型類固醇。 



● 確認及避免加速急性發作的因子。 

24 小時內要與醫護人員保持聯繫，會發生急性發作表示長期規則服用的藥物需

要再評估。 

 


